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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科技学院

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维护校园交通秩序，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

全，营造安全、文明、有序的校园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泰山科技学院全体师生员工、校内活

动的外来单位及人员，以及所有进入校园的车辆。

第三条 校园交通管理遵循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规范管

理、服务师生”原则，实行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。

第四条 保卫处作为校园交通管理职能部门，负责本制度的

实施、监督与日常管理。各单位应积极配合保卫处开展校园交通

管理相关工作，教育本单位人员自觉遵守本制度。

第二章 机动车出入管理

第五条 本校教职工的长期入校车辆，需前往保卫处办理车

辆登记手续，并按“一人一车”原则激活通行权限；第三方长期务

工车辆需向主管部门提交入校申请，主管部门汇总后提交至保卫

处，办理车辆临时通行证，经保卫处和主管部门盖章、塑封，凭

证出入校园；学生车辆禁止入校，严禁教职工及在校务工人员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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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车辆给学生、代学生录入车牌。

第六条 外来单位及人员的机动车需入校的，应提前通过

“掌上泰科”平台提交申请，详细填写来访事由、车牌号、身份证

号、来访部门等信息。申请经来访部门、保卫处依次审核通过后，

方可驾车从指定校门入校。

第七条 未经审核批准的外来机动车一律不得入校。获准入

校的外来机动车，应遵守校园交通规则，按指定路线行驶，在规

定停车场或区域有序停放，禁止在禁停区域停放，禁止超速行驶、

鸣笛扰民。

第八条 校外来访人员机动车辆入校需预约或登记后通行。

所有进出校园的车辆驾乘人员均应遵守门卫指挥管理，门卫有权

制止可疑车辆进出校园。严禁无牌、无证机动车辆、未经公安交

通管理部门认可的改装机动车辆和出租车、“网约车”等营运性质

机动车进入校园。

第九条 执行公务的公安、消防、救护、工程抢险等特种车

辆进入校园时，门卫应主动了解情况，及时疏通，确保安全通行，

并向保卫处值班人员报告。

第十条 货运车辆、工程车辆等大型车辆若需入校作业，实

行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校内各单位施工需做好施工

车辆及人员管理工作。除依照上述规定办理手续外，还需提前向

保卫处申请报备，明确入校时间与行驶路线，在指定区域开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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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作业结束后立即驶离。

第三章 电动自行车出入管理

第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，须经校门设置的专用通道

出入。

第十二条 校内电动自行车实行分类管理：由学校相关部门

申请并经安全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服务型电动自行车（如后勤保

障、治安巡查等特定用途车辆），可以在校内指定区域和路线内

行驶；其他电动自行车一律禁止在校内骑行。

第十三条 除服务用途的电动自行车辆外，电动自行车行驶

人应在进入规定停放区域后下车推行，有序停放、规范充电，严

禁在非指定区域停放或私拉电线充电。违规停放或充电的电动

车，保卫处有权按本规定采取锁车、移车等限制措施，直至清理

出校园。

第十四条 严禁外卖车辆、共享电动车等营运性质电动自行

车辆进入校园。

第四章 人员出入管理

第十五条 师生员工需凭面部识别、校园卡、学生证等方式，

经校门行人通道出入校园。

第十六条 外来人员若需入校，应提前通过“掌上泰科”平台

提交入校申请，详细填写来访事由、身份证号、入校时间、来访

部门等信息。申请提交后，经来访部门与保卫处依次审核通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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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从指定校门入校。

第十七条 经学校批准的各类大型活动、重点会议，涉及到

10 人及以上批量人员入校的，由校内活动组织单位将入校人员

名单核对后，提前统一报保卫处审核备案，门岗核验后入校。

第十八条 所有人员出入校门时，应遵守秩序，自觉接受门

卫管理与安全检查，不得强行出入或翻越校门、围墙等。严禁携

带易燃易爆、剧毒等危险品以及国家管制刀具等违禁物品进入校

园。

第五章 校园车辆行驶管理

第十九条 校园内道路实行限速规定，机动车行驶时速一般

不得超过 30 公里/小时；在人流密集区域（如教学区、生活区、

图书馆周边、食堂门口等）、交叉路口、弯道、坡道等危险路段，

行驶时速不得超过 10 公里/小时。

第二十条 校园内禁止鸣笛（紧急情况除外）。驾驶机动车

辆要主动避开学生上下课时间段，驾驶人需注意避让行人；行人

应在人行道内行走，横穿道路时，要观察来往车辆，确认安全后

再通过，不得在道路上嬉戏打闹、追逐奔跑或长时间逗留。

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均不得在校园内逆行、超速

行驶、强行超车，严禁酒后驾车、疲劳驾车。

第二十二条 严格遵守校园停车规定。机动车与非机动车

（含允许停放的电动车）必须在施划有泊车位的区域或指定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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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内有序停放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、应急车道、人行道、路口、

校门口及其他禁停区域。

第二十三条 运输超高、超宽、超长、超重物品的车辆，须

事先向保卫处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，在指定时间、

指定路线行驶和装卸。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入校时，责任单位

须提前向保卫处报备，同时提供运输资质、物品清单及安全防护

方案。经审批后，由专人引导，在夜间或人流、车流低峰时段通

行，且全程不得随意停靠。装卸作业时，周围应设置警示标志，

无关人员禁止靠近。车辆离校后，责任单位应及时向保卫处反馈

作业完成情况，确保闭环管理。

第二十四条 遇有大型活动、紧急事件或特殊天气，保卫处

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校园交通实行临时管制，所有车辆和人员应服

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和调度。

第二十五条 严禁在校园道路进行学驾机动车、无证驾车、

酒后驾车、飙车等违法行为。

第六章 校园交通违规和事故处置

第二十六条 校园内设置的交通标志、标线、隔离设施等，

任何人不得擅自损坏、移动或遮挡。对损坏校园交通设施的，需

照价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 教职工机动车辆在每个自然年内出现超速行

驶、违规占用消防通道、不按规定停放等影响教学和校园活动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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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行为的，将进行如下处理：

1.车辆违规 1 次，保卫处将通过违章通知单、短信平台告知

车主，提醒车主改正。

2.车辆违规 2 次，保卫处将通过违章通知单、短信平台告知

车主，并对车主进行电话提醒。

3.车辆违规 3 次，保卫处向车主开具书面违章处理告知书，

督促所在单位对车主进行批评教育。根据实际情况，限制该车辆

一周至一个月内进入校园。限制入校到期后，车主需提交书面申

请，并通过校园交通安全常识测试考试或开展 1 次校内交通向导

志愿服务后，方可恢复通行。

4.车辆违规记录纳入年度绩效考核，作为单位及个人年度安

全考评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十八条 校外人员违反本规定，情节轻微的，经学校批

评教育后劝诫离校；经劝说无效拒不纠正或情节严重的，将移交

公安部门处理，暂停本人入校权限、所属车辆入校权限六个月

（含）以上直至永久取消。

第二十九条 凡停放在学校公共区域同一位置超过一个月

的机动车辆，学校有权做拖移处理。车辆临时违规停放影响应急

救援、教学秩序及校园活动开展的，在紧急情况下，学校有权做

拖移处理。上述所涉及的费用由车辆所有人承担。

第三十条 车辆在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时，当事人应立即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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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并保护现场。若事故造成人员伤亡，应立即抢救伤员并拨打急

救电话和保卫处值班电话报告。对于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

损失的轻微事故，当事人应自行协商处理，若协商不成，保卫处

将协助处理，必要时报警处置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泰山科技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6年1月5日印发


